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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人

　　 Ｑ＆Ａ

一、 請問單位在編列公務小客車養護經費時，

是否有相關基準可以參考？

灱�依行政院「113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表」規範，各機關車輛養護費，應在下列

基準範圍內核實編列：

項　　目
編列基準

（新臺幣元）

購置未滿2年公務汽車 8,500

購置滿2年未滿4年公務汽車 25,000

購置滿4年未滿6年公務汽車 34,000

購置滿6年以上公務汽車 51,000

牞�如車輛購置年數跨養護費2編列級距者，得

於較高級距基準範圍內計算編列，但遇有

特殊需求，得敘明理由核實計列；另小客

車及客貨兩用車已逾15年者，不得編列養

護費。

二、 請問年度內如無法完成結報案件，該如何

申辦預算保留？

灱 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36點略以：

「會計年度終了後，歲出款項已發生尚未

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填具保留數額

表，檢附證明文件，於一月底前陳報主管

機關核轉行政院」。

牞 針對需申辦預算保留之個案，單位應逐案

編製歲出保留數額表，送財務單位查核

後，編製歲出保留統計表，檢同契約或奉

准之有關文件，併同呈報上級預算分配單

位核轉；各第一級預算分配及直屬預算支

用單位，於「年度終了預算執行作業重要

時程管制表」所訂限期內，呈報國防部。

犴 相關文件呈報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1. 保留申請表是否經財務單位簽證無誤。

2. 檢附之證件是否符合規定、齊全並與申請

表相符，契約是否在年度終了前簽訂。

3. 保留申請表與保留統計表之散總數是否相

符。

4. 屬已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者。

三、 國軍飛行軍官喪失支領「國軍飛行軍官繼

續服現役獎助金」資格，是否須追繳已領

額度，又其已繳納之所得稅是否得以扣

除？

灱�查國軍飛行軍官繼續服現役獎助金發給

作業程序第6點規定，倘有該點各款情形

（如無意願繼續服現役申辦退伍）而喪

失支領獎助金資格，須追繳簽約期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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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之獎助金。

牞 上述須追繳額度，依財政部臺北市國

稅局101年2月16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

1010222960號函釋，係屬違約賠償性

質，並非所得減少，爰不得在各該年度

所得中扣除。

四、 國軍官兵個人如有辦理出差旅費或臨時性

採購等需求，是否能向主計（預財）部門

申請辦理墊借？

依國軍財務會計通報第11200005號要求事

項：「凡公務支出事項金額為五千元（不含）

以上者，應優先以墊借方式辦理，倘屬緊急或

臨時性採購，無法於採購前辦理借款案件，

亦得於核銷時併同『墊借款申請單』依程序向

主計（預財）部門辦理墊借」；另各單位墊借

款核定權責應秉「適度授權，簡化作業」之原

則，避免因程序繁瑣影響經費承辦人員墊借意

願。

五、 「作業基金」與「政事基金」預算執行之

原則有何不同？

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點規定，

「作業基金」預算之執行應本財務自給自足原

則，設法提高業務績效，降低生產或服務成

本，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益，達成年度法定預算

賸餘目標。而「政事基金」預算執行之原則，

則應在法律或政府指定之財源範圍內，妥善規

劃整體財務資源，加強財務控管，並設法提升

資源使用效益，以達成基金設立目的及年度施

政目標。

六、 特種基金辦理「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

計」之編列原則為何？

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7點規定，

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以每半年為一期，各

期應估測執行期間產銷（營運或業務）狀況可

能發生之變化，評估其影響程度，就本期內能

達成之業績予以編列。其中，購建固定資產

計畫應考量財務狀況，配合計畫實施進度，衡

酌緩急，在本年度可用預算（包括本年度法定

預算數、以前年度保留數及本年度奉准先行辦

理數）範圍內審慎估計，並避免集中分配於年

底。

七、 取得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

為利日後模糊時之查考，是否須再影印或

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灱�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

電子發票證明聯之取得，依電子發票實施

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

載列印，其未列明營業人名稱者，免予補

正。

牞 上開要點並未規定須影印電子發票證明

聯，或須於該證明聯、申請動支經費文件

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爰辦理經費報支時

無須額外影印或註記。

八、 機關員工短程洽公使用個人定期票搭乘公

共運輸是否可報支短程車資？

灱 行政院主計總處11 2年6月2日主預字第

1120101654號函針對各機關員工使用個人

定期票出差之交通費報支訂定規定略以，

考量交通費係支應因公奉派出差之必要費

用，而個人定期票屬預付性質，為響應政

府擴大公共運輸政策，鼓勵員工購買個人

定期票，爰各機關員工使用個人定期票出

差，可按票價／優惠天數計算當次或當天

出差交通費，並在交通費報支上限內覈實

報支。

牞 至機關員工短程洽公使用個人定期票搭乘

公共運輸報支短程車資，得參照上開函釋

辦理。


